
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研楼和军民融合研发中心试桩工程（灌注桩）

一、工程概况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研楼和军民融合研发中心试桩工程（灌注桩），由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本次工程范围为3根抗压试桩及3根抗拔试桩。（详清单及图纸）。

二、工程范围：抗压、抗拔试桩。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纸。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500-201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营改增后调整内容，招标图纸等及其相应的费用标准。

四、图纸及工程量计算中的相关说明

    1、本工程试桩桩长根根按照设计图纸增加5m计算，结算时按打桩记录调整。

2、本工程按江苏省建筑业实施“营改增”之一般计税方式调整相关内容。

3.本工程取费按三类制作兼打桩要求计取，人工费参照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及实际情况计取。

4、清单考虑桩施工后多余土方不考虑外运，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就地摊平。

5、设计要求试桩为旋挖成孔灌注桩，试桩持力层为 5-2中风化泥质粉砂岩、细砂岩，入岩深度5.0D（D为桩直径）。

6、本建设项目的预留金为一万八千元整。

7、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8】第24号文件规定，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为不可竞争费，按分部分项工程费+单项措施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的0.2%计入。

8、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考虑夜间施工及围挡防护安全，结算时不再调整。
9、措施费项目投标单位可自行增添内容，自行报价，未计放部分按优惠考虑，结算时不再调整，投标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因素后再进行报价。

10、本项目无甲供材、暂定价；

11、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由投标人自行现场勘察，应充分考虑本工程场地现状的特点，可能对工程施工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增加的费用等，做出考量一并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12、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不详处，以图纸为准，投标报价时应考虑图纸所示施工要求等一切费用。
13、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目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报价时必须按施工图纸及相关的国家规范的要求。
